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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国浩核字[2012]818A1708 号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键桥通讯公司”) 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进行了鉴证。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

行字[2007]500 号)编制《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键桥通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键桥通讯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

以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

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我们相信，

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键桥通讯公司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已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号)

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键桥通讯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

用情况。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0086-10-88219191 

0086-10-88210558 传真 

Website：www.chc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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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别声明 

本鉴证报告仅供键桥通讯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键桥通讯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的文件，随其他文

件一起上报。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支梓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满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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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要求，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现将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止

（以下简称“截止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1、前次募集资的数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176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7 日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 18.80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56,4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539.03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860.97 万元。

募集资金于 2009 年 12 月 2 日全部到位，业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深鹏

所验字【2009】198 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在商业银行专户存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简称“《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下同），并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利息收入 

净额 
已使用金额 存储余额 备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801014180004778 6,870.00 111.71 5,736.50 1,245.21 - 

交通银行深圳布吉

支行 
443066412018010047778 5,966.35 92.87 5,150.69 908.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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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利息收入 

净额 
已使用金额 存储余额 备注 

杭州银行深圳市分

行 
4403092218100089882 5,710.00 53.05 5,763.05 -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沙头角支

行沙支行 

44201511400052504765 35,253.65 5,352.57 40,606.22 -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高新园支

行 

44201537200052507788 1,784.33 12.70 630.01 1,167.0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南园支行 
102062512010012178 26,209.86 87.54 26,297.40 - 已销户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华富支行 
102012516010013133 11,958.15 21.27 10,347.10 1,632.32  

合计     4,953.08  

注释： 

（1）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存放专用 

账户，将原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沙头角支行专户变更为广东发展

银行深圳南园支行进行专户存储。 

（2） 公司原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广发银行南园支行因组织机构调整，要求我公司更换募集资 

金银行专户，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原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广发银行南

园支行变更为广发银行深圳华富支行进行专户存储。 

  （3）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存放专

用账户，将公司原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杭州银行深圳分行变更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

园支行进行专户存储。 

  （4）对于募集资金账户，公司按照相关要求，公司均已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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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  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52,860.97 2009 年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10 年 31,067.8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1 年 11,573.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8,540.33 2012 年 1-9 月 5,899.4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 

资项目 

实际投 

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 

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差额 

1 
基于 WiMAX 技术的无线通

信专网解决方案开发项目 

基于WiMAX 技术的无线通信

专网解决方案开发项目 
6,870.00 7,239.00 4,518.18 6,870.00 7,239.00 4,518.18 -2,720.82 已完工 

2 
工业多媒体统一通信解决方

案开发应用项目 

工业多媒体统一通信解决方案

开发应用项目 
5,710.00 6,003.00 4,843.63 5,710.00 6,003.00 4,843.63 -1,159.37 已完工 

3 研发中心项目 研发中心项目 5,966.35 6,666.35 4,864.98 5,966.35 6,666.35 4,864.98 -1,801.37 已完工 

4 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 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 4,072.39 6,335.39 4,710.54 4,072.39 6,335.39 4,710.54 -1,624.85 
预计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完工 

5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 - 2,631.33 - - 2,631.33 -  

 承诺募投项目小计  22,618.74 26,243.74 21,568.66 22,618.74 26,243.74 21,568.66 -7,306.41  

 超募资金投向          

1 
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德威普软

件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900.00 900.00 900.00 900.00 900.00 900.00 - 2010.03.05 

2 
对全资子公司湖南键桥交通

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增资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 2010.07.15 

3 
收购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并增资  
2,800.00 2,800.00 2,800.00 2,800.00 2,800.00 2,800.00 - 201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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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购北京键沃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款  
480.51 480.51 480.51 480.51 480.51 480.51 - 2011.04.13 

5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  

6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16,791.16 16,791.16 16,791.16 16,791.16 16,791.16 16,791.16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26,971.67 26,971.67 26,971.67 26,971.67 26,971.67 26,971.67 -  

 合计 — 49,590.41 53,215.41 48,540.33 49,590.41 53,215.41 48,540.33 -7,306.41 —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情况的说明： 

（1）经公司 2009 年 12 月 22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金额为 3,625.00 万元，包括基

于 WiMAX 技术的无线通信专网解决方案开发项目 369.00 万元，补充工业多媒体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开发项目 293.00 万元，研发中心项目 700.00 万元，扩建营

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 2,263.00 万元。 

（2）基于 WiMAX 技术的无线通信专网解决方案开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差额为 2,720.82 万元，除按照计划保留该项目铺底流动资金及待付合同

尾款 1,227.76 万元外，实际节余 1,493.06 万元，节余转出金额为 1,587.31 万元，与实际转出节余差额 94.25 万元为利息收入；工业多媒体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开

发应用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差额为 1,159.37 万元，除按照计划保留该项目铺底流动资金及待付合同尾款 1,154.37 元外，实际节余 5.00 万元，节余转出金

额为 58.30 万元，与实际转出节余差额 53.30 万元为利息收入；研发中心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差额为 1,801.37 万元，除按照计划保留该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及待付合同尾款 897.33 万元外，实际节余 904.04 万元，节余转出金额为 985.71 万元，与实际转出节余差额 81.67 万元为利息收入。 

以上三个项目出现节余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控制各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支出，合理降低项目成本和费用；二是公司充分利

用自身技术优势和经验，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节约了部分项目支出；三是募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3）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差额为 1,624.85 万元，该项目在截止日期还未完全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将按项目进度在后期

继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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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发生变更情况 

（1）由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中心区生产力促进基地 4 号楼

的产权证书无法办理，无法确保公司拥有完整的产权，无法满足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要

求，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期实施完成并发挥效益，经公司 2009 年 12 月 22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实施地点由“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中心区生产力促进基地 4 号楼”

变更为“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竹路 4 号新竹苑 6 幢”。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编号为临 2009-002 的《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详细披露了变更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 

（2）公司“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启动后，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各地房地产市场进

入了快速的上升期，售价出现了较快上涨，公司原先确定的项目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若采用原先的方案，“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 购置办公用房的资金将远远超出了公司原先的预

算，而终止在沈阳、济南、杭州、昆明、南宁等 5 处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将其购置办公用

房的资金用于补充项目中其他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的资金缺口，更有利于增强“扩建营销服务

网络平台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也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营销服务网络平台建设，与公

司未来业务发展是相匹配的。 

经公司 2011 年 10 月 1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11 年 11 月 8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部分变更募投项目“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终止在

沈阳、济南、杭州、昆明、南宁等 5 处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将原拟在上述 5 处营销服务中

心购置办公用房的资金用于补充“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中其它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资

金缺口，“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总投资金额不变。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了编号为 2011-047 的《关于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的公告》，详

细披露了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的具体情况。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4、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未发生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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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1）经公司 2009 年 12 月 22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超额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5,00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6 月 21 日归还。 

（2）经公司 2011 年 5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超额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5,00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归还并存入公

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除上述（1）、（2）所述情况之外，本公司不存在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3）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累计使用 48,540.33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为 4,953.08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9.37%。其中 3,279.46 万元为“基于 WiMAX 技术的无线通信

专网解决方案开发项目”、“工业多媒体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开发应用项目”、“研发中心项目”三个项目

预留的铺底流动资金及项目合同尾款；其中 1,624.85 万元为“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建设资金

及预留的铺底流动资金，该项目在截止日期还未完全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将按项目进度后续投入；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4,953.08 万元与募集资金项目余额 4,904.31 万元之差额为 48.77 万元，为公司各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于 2012 年 1-9 月产生的利息收入净额。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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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实际投资项目名称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1-9 月 

1 基于 WiMAX 技术的无线通信专网解决方案开发项目 不适用 4,158.60 - - - 13.14 13.14 否 

2 工业多媒体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开发应用项目 不适用 2,321.68 - - - 2,456.42 2,456.42 是 

3 研发中心项目 不适用 - - - - - - 注释 3 

4 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 不适用 3,555.69 - - - 374.95 374.95 注释 4 

5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 - - - -  

6 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德威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 - 1,081.39 863.76 662.72 2,607.87  

7 对全资子公司湖南键桥交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增资  - - 0.44 -91.17 -60.78 -151.51  

8 收购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并增资  - - -15.96 48.99 26.74 59.77  

9 收购北京键沃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 - - -9.87 5.13 -4.74  

10 归还银行贷款  - - - - - -  

11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 - - - -  

 合计  - - 1,065.87 811.71 3,478.32 5,355.90  

注释： 

1、承诺效益为招股说明书披露项目投产至截止日累计利润总额，其中 2012 年 1-9 月按当年承诺效益的四分之三计算，为与承诺效益计算口径一致，项目

实际效益计算口径为该项目实施带来的利润总额，项目实现效益=项目产品实现毛利—按比例应承担的各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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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 WiMAX 技术的无线通信专网解决方案开发项目”未能达到预期效益的主要原因为：受国家行业政策影响和限制，公司 KB-8618 基站在 2012 年 3

月份才获得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书，而该证书是 WiMAX 基站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进行合法销售的强制性要求，这影响了公司该项目的市场开拓进度。

公司将及时做出产品及市场策略的调整，加大海内外无线宽带技术应用市场的开发，同时通过进一步研发协助客户将原计划建设的 WiMAX 专网项目升级为 LTE

专网，加强 LTE 产品和市场的开拓。 

3、“研发中心项目”不单独核算效益，但该项目的实施将为公司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4、“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在北京、西安、武汉、南京、长沙、宁波等地的营销服务中心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已完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在

成都和重庆营销服务中心购置的办公用房属于期房，交房时间分别为 2012 年 8 月 31 日和 2012 年 9 月 30 日，项目未能按照预计投资进度整体完工，经公司 2012

年 2 月 22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2012 年 3 月 12 日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目适当延长建设周期，调整后的完工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 

5、归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不单独核算效益，但该项目的实施可有效减轻公司的资金压力，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 

6、对子公司投资等项目，其效益按子公司经营情况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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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 

本公司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的有关内容作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内容一致。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